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微積分獎學金頒發作業要點 

95 年 6月 21 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

99 年 9月 15 日基礎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

一、 為鼓勵本校學生研習微積分，特訂定微積分獎學金頒發

作業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 本獎學金由本校基礎通識教育中心數學教學組尋求企

業贊助。 

三、 凡本校專科部及大學部學生報名參加本校基礎通識教

育中數學教學組舉辦之微積分競試(以下稱為本競試) 

，經數學教學組組務會議評定成績優異者，依其成績頒

予新台幣一仟元至陸仟元不等之獎學金及獎狀乙紙。 

四、 本競試時間訂於每學年第二學期畢業考完後擇日舉行。 

五、曾獲得本競試前三名之同學不得再報名參加本競試。 

六、本要點經基礎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

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